
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以及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

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

董事，在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、了解相关情况后，基于独立判断原则，现对

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对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，公司部分业务处于竞争激烈的建筑行业，毛利率偏低，资产负债

率较高，“两金”存量较大，经营现金流仍存在一定缺口；为确保在核电工程领

域的竞争优势，公司深入开展了一批创新技术研发，并加大了拟开工核电项目的

建造准备投入，资金需求量较大；为适应新型城镇化、“一带一路”、京津冀协同

发展、长江经济带、军民融合等国家战略的推进要求，在市场资金面趋紧、资金

成本上升的情况下，公司需要储备一定的现金，维护资金链安全，并抓住机遇应

对市场竞争，实现更快发展。2017 年度的分红预案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并

未实际损害中小股东利益，我们同意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，并同意将本预

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对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《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

况专项报告》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，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

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

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中国核

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公司审议程序合法、合规。

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经由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

使用方案的要求，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《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

使用情况专项报告》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三、对于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独立意见 



我们认为，公司及子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

业务所需，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，公平合理，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股东利益的情况。该等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司不会对关

联方形成重大依赖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

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审议时，公司关联董事、关联股东应回避

表决。 

四、对于对外担保计划的独立意见 

公司在2017年度内发生的担保事项及2018年担保计划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及相

关制度的规定，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、审批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

情况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
